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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人民政府文件 

 

 

安政发〔2009〕17 号 

 

 
安康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安康市实施陕西省爱国 
卫生条例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市政府同意安康市实施《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办法》，现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三日 
 
主题词：卫生  实施办法  通知                          
 抄送：市委各工作部门，市纪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 
    室，市政协办公室，安康军分区。 
    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中、省驻安各单位。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9 年 11 月 3 日印发    

共印 5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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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贯彻实施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实施办法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总总总总            则则则则    

第一条 为贯彻《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结合安康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

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市爱国卫生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

结合、以块为主的工作原则。具体内容包括： 

1、环境卫生、食品和饮用水卫生、公共场所卫生和卫生基础

设施建设工作； 

2、农村改水改厕和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3、卫生知识宣传、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4、以除四害为主的病媒生物防治工作； 

5、卫生县城、卫生乡镇、卫生村和卫生单位创建管理工作； 

6、其他与爱国卫生有关的各项工作。 

第四条 市、县（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爱国卫生工

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统筹安排，使社会卫生水平与

国民经济、社会事业同步发展。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组织体系组织体系组织体系组织体系    

第五条 市、县（区）政府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

简称爱卫会），负责统一组织、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区内的爱国卫

生工作。爱卫会由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其他有关单位共同组

成。 

第六条  爱卫会实行成员部门分工负责制，宣传、发改、财

政、卫生、教育、城建、环保、旅游、农业、水利、公安、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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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工商、乡企、文化、广电、新闻媒体、铁路、民航等爱卫

会成员单位要按照各自的职责范围，完成本部门、本单位承担的

爱国卫生和社会性卫生工作。 

第七条  爱卫会办公室是本级爱卫会的办事机构。爱卫会办

公室设在同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处理爱国卫生日常管

理事务。人员编制由同级人民政府编制部门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按

管理权限确定。 

第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爱国卫生工作办公

室，指定专人负责本辖区的爱国卫生工作。社区、居（村）民委

员会确定一名专（兼）职工作人员负责所属区域爱国卫生工作。 

第九条  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和企事业单位应根据

实际情况设立爱国卫生组织，指定专人负责本单位的爱国卫生工

作，并接受当地爱卫会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社会责任    

第十条 本市辖区内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参加爱国卫生活

动，开展和接受健康教育，提高卫生意识，遵守社会卫生规范。 

第十一条 市、县（区）爱卫会要按照《条例》规定的职责

组织做好辖区内环境卫生、全民健康教育、病媒生物消杀、卫生

创建等爱国卫生活动。乡镇、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村）民委

员会要定期组织辖区内单位和居民参加爱国卫生活动。 

第十二条  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应

积极开展卫生先进单位的创建活动，保持良好的卫生状况，并达

到下列要求： 

1、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2、设置必要的卫生设施和标志； 

3、“门前四包”责任制落实，院内外环境整洁、美观，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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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办公区整洁干净，室内物品摆放有序，公厕清洁卫生，无

卫生死角； 

4、定期开展健康教育培训活动，提高干部职工健康知识和自

我保健能力； 

5、组织开展“四害”消杀活动，四害密度基本达标； 

6、食堂卫生应符合《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 

7、没有达到卫生单位标准要求的各级机关、社会团体、部队、

企事业单位不得命名为文明单位等称号。 

第十三条  学校、医院和车站、码头、机场、商场等公共场

所应当根据各自实际，开展全民健康教育活动，普及卫生科学知

识，提高广大群众的卫生文明意识。学校开设健康教育课，幼儿

园定期对幼儿进行卫生常识教育。 

第十四条  城乡居民应积极参与爱国卫生活动，并遵守下列

社会卫生规范： 

1、不在公共场所乱扔果皮、纸屑和其他废弃物，不乱到垃圾

污物； 

2、不随地吐痰、便溺； 

3、不在禁烟场所吸烟； 

4、遵守交通秩序，不随意乱停乱行； 

5、不在街道、广场、公共场所、露天或垃圾容器内焚烧树叶、

枯草、垃圾或其他废弃物； 

6、其他社会卫生规范。 

第十五条  在全市范围内推行控烟活动，医院、影剧院、候

车室、教室、会议室、大中型商场等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

禁止吸烟，具体办法由县（区）人民政府负责制定。第十六条  市、

县（区）城区范围内严格限制养犬和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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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家禽、家畜，具体管理办法由县（区）人民政府负责制定。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管理制度管理制度管理制度管理制度    

第十七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目标责任管理，将爱国卫生工

作纳入各级政府的年度综合目标内容，实行年度考核。 

第十八条  建立爱卫会联席会议制度，每年度召开一次爱国

卫生工作会议，至少每半年召开一次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定期通

报和研究爱国卫生工作。 

第十九条  建立部门监督、社会监督和个人监督相结合的监

督制度。各级爱卫会通过目标管理，督促各成员部门履行爱国卫

生工作职责；爱卫会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部门承担

爱国卫生工作的检查监督；新闻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对社会卫生进

行监督；其他单位和个人对违反公共卫生管理的行为，有权予以

制止和向有关部门举报。 

第二十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以下制度： 

1、爱国卫生活动月制度，时间为每年四月； 

2、城镇各单位实行门前保洁卫生责任制度； 

3、卫生义务劳动制度； 

4、卫生检查评比和暗访通报制度。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和执行上述爱国卫生制度。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奖励和处罚奖励和处罚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一条  对在爱国卫生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和取得优异

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予以表彰和奖励。获得市级

以上表彰的，由市人民政府予以奖励；获得县（区）级表彰的，

由县（区）人民政府予以奖励。具体奖励标准由市、县（区）人

民政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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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对已获得爱国卫生荣誉称号的卫生县城、卫

生集镇、村和卫生单位实行动态管理，因工作质量下降，不能起

示范带头作用的，将对其进行通报批评，限期整改，黄牌警告。

仍不改正的，由各级爱卫办提请确认机关取消其卫生先进称号。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个人，由城市市容

环境管理部门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予以清理或清除，根据

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按照《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第二十九条规

定予以行政处罚。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单位所负责的区域达不

到环境卫生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陕西省

爱国卫生条例》责令限期治理；治理后仍达不到标准的，处以警

告或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其他条款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县

（区）城管执法、卫生、市容管理等部门按照法定职责，根据《陕

西省爱国卫生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需要作出处罚的，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 

第二十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附附附附            则则则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爱卫会办公

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